




河北民字〔2019〕19号

关于提高旧楼区长效管理水平配合做好
创卫创文创城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街道办事处、各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
为深入开展创卫创文创城工作，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按照河北区“三创”工作有关实施方案，结合我区旧楼区长效管理工作实际情况，进一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加快推进我区“三创”工作步伐，现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1、 工作目标
按照我区“三创”总体工作部署，结合《天津市社区物业管理办法》（津党办发【2019】9号）、《天津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旧楼区长效管理机制建设的通知》（津民发【2019】2号）、《天津市民政局关于配合做好国家卫生区创建工作的通知》（津民发【2019】6号）文件要求，以加快建设生态宜居、文明幸福的现代化天津为核心，在做好旧楼区长效管理职责的同时，强化“三创”工作中的社区环境卫生标准与要求，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需求，提升我区旧楼区长效管理总体水平，为“三创”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2、 强化党建引领，提升党组织领导力和战斗力
（1） 强化街道党工委的领导核心地位，提升党组织的领导力和战斗力。街道党工委要履行好本街社区物业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和检查考核等职责，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要服从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的领导。
（2） 发挥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推进社区物业管理党建联建，搭建多方协商议事的党建联建平台。社区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在城乡基层治理中的领导作用，领导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开展物业管理活动。
（3） 社区党组织要指导和监督业主委员会、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加强自身党建工作，为实现党对社区物业管理工作的领导奠定坚实基础。
三、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服务标准及职责
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接受社区党组织对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并协助做好相关工作。要高标准完成门岗执勤、巡视管理、楼内外清扫保洁、机动车辆停放秩序四项基础日常管理和服务职责，严格内部管理，强化制度落实。贯彻落实《天津市社区物业管理办法》（津党办发【2019】9号）要求，并熟悉掌握。严格按照服务协议内容与标准，发现有影响我区“三创”和旧楼区长效管理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主动劝阻制止，并向街道办事处或执法部门报告，每季度向社区党组织报告“创卫”及物业管理相关情况。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服务标准包括：
（一）居民区有清扫保洁队伍，统一服装，专人保洁；里巷、甬路、墙根等扫保干净；环境整洁卫生，无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
（二）垃圾收集容器布局规范，分类设置，数量足够，整洁密闭完好；垃圾日产日清，密闭整洁收运，无满冒外溢。
（三）装修杂土实行袋装堆存，有苫盖措施并定期清除。
（四）绿化带内无垃圾，无侵占绿地种植农作物现象。
（五）楼道内卫生整洁，秩序正规，无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现象，门窗完好无破损。
（六）属地街道办事处按照“创卫”工作标准安排部署的其他工作。
四、街道及社区职责
结合《创建国家卫生区居民小区整治标准》，强化社区环境卫生标准，落实属地管理职责，对影响我区“三创”和旧楼区长效管理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治理。属地重点工作包括：
（一）无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禽家畜，饲养宠物和信鸽不得污染环境。
（二）无利用居住建筑物从事经营加工活动，社区内及各出入口内外无占道经营。
（三）社区内秩序良好，无乱堆乱放、乱扔乱倒、乱搭乱建等现象。
（四）按照“创卫”工作标准的其他工作。
五、推进措施
（一）区民政局对每次区“创卫”考核排名前十名的小区进行通报表扬，并作为年底评选旧楼区长效管理先进单位、优秀小区的重要依据。
（二）依据区“创卫办”考核结果，确因物业管理四项职能履职不到位、导致考核小区评分排名在全区后十名的，由属地街道办事处对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并扣除该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在本街域内所有管理项目当月的区级奖励补贴资金；
考核小区两次评分排名在全区后十名的，由属地街道办事处对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法定代表人进行约谈并扣除该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在本街域内所有管理项目本季度区级奖励补贴资金；
考核小区连续三次评分排名在全区后十名的，由属地街道办事处扣除该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在本街域内所有管理项目全年区级奖励补贴资金，并建议业主委员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与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解除服务协议，启动退出程序。
（三）依据区“创卫办”考核结果，排名位于全区后十名的小区，取消该小区及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本年度评优资格。
（四）对于扣除的区级奖励补贴资金部分，可作为考核流转资金由各街道用于创卫集中清理和奖励创卫考核排名前十名的小区。
（五）各街道要认真落实工作要求，推动各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对政府补贴、管理服务费、非机动车及机动车辆场地占用费等收支使用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对于收取机动车场地占用费的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须事先征得社区党组织同意，经允许后方可收取。并按照社区党组织的批复意见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具体措施。
六、工作要求
（1） 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街道、旧楼区管理服务单位要切实增强“三创”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定解决问题这一总方向，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实施。
（2） 落实责任主体，全力抓好落实。各街道要严格落实、压实管理责任，协调相关科室团结协助、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抓好落实。
（3） 大力实施精准施治。各街道要结合旧楼区长效管理考核成绩对创卫考核结果进行研究分析，对易发、频发的脏乱点位，加强督促整改，确保社区环境卫生治理工作无死角、无盲区。
七、附则
本办法所称旧楼区，是指列入市政府旧楼区提升改造、老旧小区及远年住房改造计划，符合接管标准的小区。
本办法自2019年4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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